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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及依据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完善行政执法程序，健全行政裁

量基准。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 年）》中提

出：“完善行政执法程序。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

细化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、种类、幅度等

并对外公布。”2022 年 1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进一步

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2〕27 号），要求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，按

照裁量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的原

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、裁量幅度等内容进

行细化量化，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

和标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各级气象

主管机构承担气象探测设施和环境保护、气象信息服务管

理、气象数据管理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、防雷与升放气球安

全监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责，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并具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。

为了进一步规范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促进依法、合理

行政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气象部门实际，2022 年，中国气象局制定印发了

《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。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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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中国气象局公布《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（第 44 号令）

《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》（第 45 号令），按照气象
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动态管理的要求，组织对《基准》相关

内容进行了修改，重新公布实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基准》在逐条梳理气象行政处罚条款的基础上，依照

管理种类分门别类地细化了违法情形和处罚裁量标准，供执

法人员在实际案件办理中选择使用。

关于裁量类别。《基准》将气象行政处罚事项分为“气

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类”、“雷电防护管理类”、“气

象信息管理类”等 7 大类，梳理处罚行为 72 项。对行政处

罚不能细化、量化的条、款、项，不予摘录。

关于裁量等级。气象违法行为的情形可以分为情节轻

微、情节较轻、情节较重、情节严重四个等级。针对每种违

法行为，《基准》根据实践中具体情形，作出了二至四个等

级的划分。

关于裁量因素。《基准》综合考量违法事实、性质、发

生时间、连续或持续状态、危害程度、危害后果，以及主观

故意情节等，确定了违法情形和对应的处罚裁量标准。在裁

量标准中既设定了情节轻微不予处罚，也设定了情节严重的

顶格处罚的裁量。


